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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等学校第八届校园铁人三项赛

竞 赛 规 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

健”精神，增强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推动全国高校铁人三项运动的普及与开展，展

现当代大学生不畏艰苦、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促进校际间的交流与友谊，构建和谐

校园，特举办本次比赛。

一、举办单位

指导单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主办单位：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市大学生铁人三项运动分会

北京工业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协办单位：暂未定

二、比赛时间和地点

比赛时间：2019 年 5 月 26日

比赛地点：北京工业大学

三、竞赛项目与距离（比赛路线图，附件 1-1-5）

序号 项目 总距离 赛段距离

1 小轮车三项 5km

游泳

3圈

0.3km

小轮车

4圈

3.4km

跑步

3 圈

1.3km

2 小轮车两项 5km

跑步

2圈

0.8km

小轮车

4圈

3.4km

跑步

2 圈

0.8km

3 轮滑三项 5km

游泳

3圈

0.3km

轮滑

4圈

3.4km

跑步

3 圈

1.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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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轮滑两项 5km

轮滑

4圈

3.4km

跑步

4圈

1.6km

5 水陆两项 2.5km

游泳

3圈

0.3km

跑步

5圈

2.2km

四、竞赛办法

（一）竞赛组别

男子组和女子组

（二）报名要求

1．每个院校限报 1队，每队限报 10人，每项限报 3 人，每人限报 1 项。

2．各组报名人数不足 3人的项目，取消该项目比赛，由组委会提前通知报名

参赛单位，可更改参赛项目。

3．各参赛院校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 1 至 2名。

（三）竞赛规则

本次比赛执行《高等学校校园铁人三项赛竞赛规则(2018版)》（附件 2）。

五、报名条件

（一）参赛资格，运动员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第二代）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身份证，并按照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的普通全日制大学生(未在教育部阳光高考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平

台公示)。

（二）体检证明，运动员须经所在学校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所报项

目。

（三）参赛保险，参照教体[1997]9号《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管理规定》第四章第

28条“参加比赛的各队必须按照要求办理全体人员比赛期间阶段性人身保险文件，否

则不得参加比赛”的规定，各参赛队提前在学校所在地保险机构为全体人员办理阶段

性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至少覆盖赛前 2 天至赛后 1天）。

（四）参赛运动员参加包含游泳赛段的项目，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提供以下

任一游泳能力的证明方可参赛。

1．深水合格证；



3

2．铁人三项、校园铁人三项或游泳比赛成绩证书或成绩册；

3．如无有效证明，需在赛区按时间要求进行游泳能力测试，测试合格后方可

参赛。

六、参赛提示

（一）参赛院校需文明参赛。如查出有违反规定、弄虚作假者，参照《全国学生

体育竞赛纪进行律处罚规定》相关规定处罚。

（二）对于游泳能力测试，深水合格证，身体检查结果的审核仅作为参加校园铁

人三项比赛的最低资格条件。

（三）通过审查并不意味着运动员可以安全地完成比赛，运动员应根据自身身体

条件和状况做出判断和决定，并对自身安全负责。

（四）参赛装备

1．小轮车、轮滑鞋由赛会统一提供。

2．赛会可提供头盔、护具等装备，组委会建议运动员自备。自备装备将于检

录时进行验查，验查合格方可使用.

3．参赛服、运动鞋、泳镜、泳帽须自备。

七、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办法

1．报名文件下载地址，首页 _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体育教学部

http://www.cup.edu.cn/tiyubu/，请自行下载报名表，并按照报名表格和要求认真，

打印后须经单位主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校公章有效。

2．报名形式：本次赛事采用电子邮件报名。各队请将电子报名表（附件 3）

（须加盖报名学校体育部公章）、体检证明、保险单、游泳能力证明扫描或拍

照片，并以单位命名打包，通过邮箱发送至 caut2018@163.com，并与报名联系

人确认，尹彦，188-1004-5364。

3．报名截止时间：请各参赛院校于 2019 年 5月 6 日（星期一）之前完成报

名，逾期不予补报。

（二）报到

1．报到时间和地点：5月 25日，9:00-15:00，北京工业大学第三教学楼

2．验查报名材料

(1) 纸质版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

(2) 体检证明；

(3) 保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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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游泳能力证明。

3．各参赛院校请携带学校校旗（2号旗）

（三）赛前技术会

1．时间：5月 25日 15:00，所有参赛队派代表参加赛前技术会。

2．地点：北京工业大学第三教学楼

3．内容：

(1) 学习了解比赛规则；

(2) 比赛路线详解；

(3) 参赛风险预知；

(4) 其他相关事宜。

（四）适应场地，时间：5 月 25日 16:30；

（五）游泳能力测试，时间：5 月 25日 18:30-19:00，地点：游泳馆

八、成绩名次录取办法

（一）单项成绩

1．单项成绩以完成赛程总时间为最终比赛成绩，总时间少者获胜。

2．各项分别录取前八名，依次按 9、7、6、5、4、3、2、l 计分。报名不足 8

人的比赛项目，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

（二）团体成绩

1．团体成绩按该组运动员得分之和排列，积分多者名次列前。若参赛项目有

效成绩不足 3 人的项目，该项目不计入团体成绩。

2．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若积分相等则依次按小轮车三项、轮滑三项、水陆

两项、骑跑两项、轮滑两项的积分相比，多者列前。

九、优秀奖评选办法

（一）“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评选按参赛院校 4:1比例评选。

（二）“铁人精神奖”，按参赛运动员同性别人数评选，同性别人数超过 4人（含

4 人）评选 1名，若同性别人数超过 8 人（含 8 人）评选 2 名。

（三）“优秀教练员奖”，教练员人数按 4:1比例评选。

（四）“优秀裁判员奖”，裁判员人数按 6:1比例评选。

十、奖励办法另行公布

十一、餐费标准

学校就餐，正餐：30元/人，早餐 15元/人。

十二、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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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员由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铁人三项运动分会选派。

报到时间和地点：5 月 25日 15:00，报到地点：北京工业大学第三教学楼。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赛会组织委员会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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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小轮车三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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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小轮车两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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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轮滑三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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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轮滑两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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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水陆两项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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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学校校园铁人三项竞赛规则（2018 年简版）

本规则具体规定了校园铁人三项赛参赛运动员应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安全、公平、

公正并体现良好体育道德的竞赛环境，适用于高等学校校园铁人三项比赛。规则中未

明确说明的情况或，将分别参照《国际铁联竞赛规则》、《速度轮滑竞赛规则与裁判

通则》、《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UCI）规则：小轮车（BMX）规则手册》、《游泳

竞赛规则》。此为2018年执行版本。

1 比赛装备
1.1 游泳

一、游泳帽，运动员在游泳赛段必佩戴泳帽。

二、泳镜，允许运动员佩戴平光或近视泳镜。

三、比赛服，其材质应为透气且不透明的纺织品，不允许含有氯丁橡胶组成部分。

1) 铁三服不允许覆盖肩膀以下的手臂部位和膝盖以下的小腿部位（图 4.1-1）。
2) 泳装，男运动员泳装不得高于肚脐、低于膝部。女运动员泳装可以是连体

的或分体的，但不得覆盖颈部、延伸过肩部、低于膝部。（图 4.1-2，图

4.1-3）

图 1.1-1 图 1.1-2 图 1.1-3
比赛服

1.2 自行车

一、小轮车结构（右图）

二、小轮车前后轮直径须相同。

三、前轮须可转向，后轮则通过脚蹬和车链

组成的系统驱动。

四、由人力驱动，不可带有具备加速能力的

机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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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状轮胎胶合良好，碗组紧致，车轮正确安装固定在车架上。

六、须有刹车装置，可前后车轮单独装置，也可仅有单刹装置，一般为后刹（右

手位）

七、可以使用卡式脚蹬，但须确保运动员摔倒时脚可以快速脱离脚蹬。

1.3 轮滑鞋

一、非竞速直排式轮滑鞋。

二、轮滑鞋由上鞋、刀架、轮子等构成（图 1.3）。

三、轮架必须与鞋靴牢固的固定，轮轴不能突出到轮子以外。

四、禁止装有制动装置。

轮滑鞋 上鞋

刀架

轮子

图 1.3 轮滑鞋结构

1.4 头盔

一、头盔须经国家级检测机构的认可。

二、头盔结构（右图）

三、当运动员骑车参加任何官方活动

时必须戴头盔：比赛、熟悉路线和培训会

议。

四、不允许对头盔的任何部位进行改

装，包括安全扣、外织物层，不能移除头

盔的任何部位。

五、运动员接触自行车的整个过程都

必须以安全合理的方式系紧头盔。即从自

行车比赛开始运动员从车架上取下自行车，

直到自行车比赛结束运动员将自行车放回车架上。

六、运动员由于任何原因需要离开赛道，必须在离开赛道并下车后方可解开头盔；

在重新进入赛道或重新上车之前必须将头盔戴好并扣紧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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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轮滑护具

一、在轮滑赛段，运动员必须佩戴护具。护具包括护腕、

护肘、护膝各 1副（右图）。

二、轮滑护具须具有减震，缓冲、防护功能，不易变形。

1.6 非法装备

一、漂浮装置（游泳赛段）；

二、呼吸管（游泳赛段）；

三、人造推进装置；

四、手套或袜子；

五、除护耳用具以外的，可置于耳道或覆盖耳朵的技术性耳塞、听筒、耳机；

六、玻璃制容器；

七、移动电话或其他电子通讯设备；

八、任何可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的珠宝首饰（运动员可能被要求移除）。

2 出发
2.1 游泳出发

一、游泳采用水下出发的方式。

二、出发程序

1) 运动员在出发准备区集结。

2) 运动员将被召集到出发区域，根据裁判员的指示选取出发位置。

3) 运动员选位后应坐在出发位置上，双脚下垂，且不能随意更换位置和下水。

4) 所有运动员就位后，听到出发信号后出发，出发信号一般为哨声、发令枪

声或喇叭声等。

5) 出发犯规：

1 多名运动员抢跳（跑）的情况下，由出发裁判员召回负责运动员，

重新启动出发程序。

2 个别几名运动员抢跳（跑）的情况下，比赛可继续进行，出发裁判

员可认定出发有效，并通知转换区裁判员在第一换项对抢跳（跑）的运动员

执行 10秒时间处罚。

6) 运动员的出发时间是指其被指定时段的出发时间，不得调整。如出现下列

情况，将执行以下程序：

1 运动员在出发程序开始前出发或在未指定的时段出发，将被取消比

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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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发时有意外情况发生，由出发裁判员决定运动员的出发时间。

3 运动员晚于其被指定的时段出发时，必须得到出发裁判员的允许。

4 运动员有两个或以上出发时间记录时，第一个出发时间即认定为有

效时间。

2.2 轮滑出发

一、运动员之间在起跑线后应保持至少 50厘米间距。

二、预备起跑线距起跑线 60cm，运动员至少有一脚位于两线之间，轮滑鞋的起始

运动方向必须与比赛的方向相一致。

三、出发时，两只轮滑鞋必须与地面完全或部分接触，两脚不得移动，允许身体

摆动。

四、发令员发出鸣枪为出发信号。遇到下列情况，发令员可以召回运动员重新比

赛。

1) 运动员在出发信号之前起动，将重新起跑，抢跑的运动员将受到处罚，第

2次抢跑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2) 起跑时，在 50m以内有一名运动员摔倒而引起其他运动员连续摔倒。

2.3 跑步出发

跑步出发可在游泳出发程序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后运用。

3 游泳赛段
3.1 运动员行为规定

1) 运动员可以使用任何泳姿进行比赛，也可以踩水或漂浮。

2) 在游泳比赛每圈开始和结束时可蹬地前进。

3) 运动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比赛路线前进。

4) 运动员可以站立在水底或抓住静止物体休息，如浮漂，泳道线、池壁或静

止的船只。

3.2 遇紧急情况，运动员应高举单臂求救。一经正式救助，运动员必须退出比赛。

3.3 为保证安全，在适应场地和比赛日热身期间运动员不得使用划手掌、脚蹼等器

材。

4 自行车
4.1 运动员行为规定

一、骑行赛段不允许尾随。

二、运动员可采用坐式或站立式骑行（图 4.1）。

三、比赛时运动员须沿赛道一侧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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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比赛路线方向骑行。

五、运动员不允许脱离自行车进行比赛。

六、运动员由于安全原因离开比赛场地，必须在没有获利的情况下回到比赛场地。

站立 坐式

图4.1 骑行姿势

4.2 尾随

一、尾随区

小轮车尾随区从运动员前轮边缘起向后5米的距离。

二、尾随

1) 运动员进入其他比赛运动员的尾随区即视为尾随。

2) 运动员可以进入另一名运动员的尾随区，但必须是明显在超越该名运动员。

3) 运动员须拒绝其他运动员的尾随企图。

4) 在不与其他运动员发生身体接触的条件下，运动员有权在首先进入比赛路

线上的任何一个位置。当进入一个新位置的时候，运动员必须为其他运动

员的正常行进留出合理的空间。超越时应有充分的空间。

5) 运动员处于其他运动员尾随区并无法在有效时间内超越时，有义务避免尾

随的发生。

6) 下列情况特殊情况：运动员可以进入另外一名运动员的尾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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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动员超车时进入尾随区，并在10秒之内穿越尾随区；

2 出于安全的原因；

3 饮水站或转换区前后50米；

4 在急转弯处；

5 技术代表特别指定的路线区域：如窄道、施工、绕道或出于其他安

全原因。

三、超越

运动员的前轮被其他运动员的前轮超过时，即被超越。

1) 如被超越，运动员必须在10秒内退出领先运动员的尾随区。

2) 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比赛路线的一侧，不可制造阻挡的局面。

3) 技术代表应在技术会上向运动员说明应从哪一侧超越其他运动员。

四、阻挡

当领先运动员由于行进位置不当，使其后的运动员无法通过即形成阻挡。运

动员须靠边行进，且不能阻挡其他运动员，以避免危险的情形。

5 轮滑赛段

一、在滑行过程中运动员必须佩戴头盔和护具。

二、比赛时运动员须沿赛道左侧滑跑。

三、运动员必须以安全的方式进行比赛。任何导致1名或多名运动员摔倒的危险行

为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四、运动员在比赛中接受裁判员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将被处以警告或取消比

赛资格的处罚。

五、任何情况下，运动员不得曲线或横向滑行，禁止拉、推、阻碍或者援助其他

运动员。否则，将被处以警告或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

六、在超越时，不允许给其他运动员制造障碍，被超越的运动员不能阻碍他人的

超越，或者援助其他运动员。

七、比赛途中，摔倒后继续比赛的运动员，不得接受他人帮助。

6 跑步赛段
6.1 运动员行为规定

一、可以跑或走，不可以爬行。

二、不可以戴头盔跑。

三、不可以借助杆、树或者其他固定物体协助转弯。

四、不可以由队友、领队或其他人员伴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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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身体状态判定

运动员能否在赛道上继续比赛取决于运动员的身体状态。任何被裁判员或医务人

员认为对其自身或他人构成危险的运动员将被停止比赛。

6.3 到达终点

运动员躯干的任何部分穿过终点线前沿垂直线时，即被认为到达终点。在终点冲

刺通道，运动员不能由非参赛运动员陪跑。

7 转换区
7.1 运动员行为规定

一、运动员必须使用指定的车架位置，并将自行车放上车架。

二、眼镜、头盔以及其他的自行车装备可以放在自行车上。

三、只允许在自己的位置上放置个人的比赛装备，且不可丢弃在赛场上或影响其

他运动员。

四、禁止在转换区内做标记。标记、毛巾或用作标记目的物品将被移除，并不通

知运动员本人。

五、不可动用其他运动员的比赛装备。

六、不可干扰、阻挡其他运动员的比赛行进路线，也不可在转换区通道内停留。

七、除自行车赛段，在转换区内（上车线之前和下车线之后）须推行，不允许骑

行。

八、在上车与下车的过程中，运动员不可有解开鞋或其他装备的行为。

九、在进行自行车换项前，头盔的搭扣应为打开状态。

7.2 上车线和下车线

一、上车线为转换区附近赛道上绿色/蓝色横条标志线，运动员必须推行小轮车在

上车线之后上车，且有一只脚在上车线后与地面接触一次，才可骑行。

二、下车线为转换区附近赛道上红色横条标志线，运动员须提前减速，在下车线

之前下车,且一只脚在下车线前与地面接触一次，推行小轮车至转换区自己的位置.
三、运动员须在转换区规定的区域内按以下程序进行换项：

1) 游泳→小轮车换项：完成游泳赛段→进入转换区→穿鞋（T恤）→戴好头

盔→推行小轮车至上车线后→骑行。

2) 跑步→小轮车换项：跑步至转换区→戴好头盔→推行小轮车至上车线后→
骑行。

3) 小轮车→跑步换项：骑行至下车线前下车→推行至转换区内自己的位置→
放车→摘掉头盔→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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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游泳→轮滑换项：完成游泳赛段→进入转换区→穿戴护具（T恤）和头盔

→穿轮滑鞋→进入轮滑赛段。

5) 跑步→轮滑换项，跑步至转换区→穿戴护具和头盔→穿轮滑鞋→进入轮滑

赛段。

6) 轮滑→跑步换项：滑行进入转换区→脱下轮滑鞋→摘下护具和头盔→穿跑

鞋→进入跑步赛段。

8 犯规行为处罚细则

一、本细则为根据规则相应部分列出的最常见犯规行为和处罚方式。

总则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违反体育道德行为 视情节严重取消比赛资格

提供虚假报名资料或信息 取消比赛资格

在未取得参赛资格的情况下参赛 取消比赛资格

故意违反竞赛规则 取消比赛资格

不遵从裁判员或竞赛管理人员的指示 取消比赛资格

接受除裁判员、竞赛管理人员或其他运动员以外的协助
警告，恢复受助前状况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利用外部力量以不公平德方式获利。 取消比赛资格

不按规定路线比赛
警告并原路返回重新进入比赛路线

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违反比赛特定的通行规定
非故意：警告，尽可能纠正

故意或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出于安全原因离开比赛路线未原路返回，并且获利 如果获利：10 秒时间处罚

阻挡、冲撞或阻碍其他运动员比赛
非故意：警告，纠正

故意：取消比赛资格

在指定地点之外的比赛路线上随意放置或丢弃装备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时间处罚

使用非法比赛装备，并由此获利或对他人构成危险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裸露躯干比赛 警告，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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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外力协助

为其他运动员提供自行车，头盔，轮滑鞋，跑鞋或其它

装备，并导致其自身无法继续比赛。

取消两名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未按要求接受处罚。 取消比赛资格

出发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在出发信号发出前，抢跑（跳、游） 10 秒时间处罚

运动员在其应出发时间前的任何组提前出发 取消比赛资格

游泳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在游泳赛道上阻碍其他运动员的行进过程，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接触其他运动员或其装备，阻碍或阻止其他运动员游

进；阻挡其他运动员导致其游进方向改变。

非故意：时间处罚

第二次非故意：取消比赛资格

转换区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不恰当停车，未将自行车停放在自己的位置或阻碍了其他

运动员停车

赛前：警告，纠正

赛中：警告，纠正

10 秒时间处罚

在转换区内持车过程中头盔搭扣未扣或未扣紧
警告，纠正

未纠正：10 秒时间处罚

上车线之前上车
警告，纠正

未纠正：10 秒时间处罚

下车线之后下车
警告，纠正

未纠正：10 秒时间处罚

将比赛装备放置在非指定位置
警告，纠正

未纠正：10 秒时间处罚

在转换区做标记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移除标记且不通知运动

员

自行车/轮滑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自行车/轮滑赛段不戴头盔 取消比赛资格

熟悉比赛路线或官方培训时不戴头盔 取消相关活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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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罚权限及执行人

（一）运动员非故意、非主动或情节轻微的犯规、且犯规行为易辨别，应给予警

告处罚的情况，可由当执裁判员直接执行处罚；如运动员犯规行为不易辨别，当执裁

判员应报告裁判长，由裁判长执行处罚、或指导当执裁判员执行处罚、或追加处罚。

（二）运动员故意、主动、明显获利、第二次或情节严重的犯规、应给予时间处

罚或取消比赛资格处罚的情况，由当执裁判员报告裁判长，由裁判长执行处罚、或授

权当执裁判员执行处罚、或追加处罚；如运动员的违规行为十分明显或危及他人或其

自身安全，当执裁判员可直接执行处罚。

（三）追加处罚：如果运动员违规时条件不允许，裁判员当场无法给予处罚，或

者违规行为不易判断，可事后追加处罚；当执裁判员应做好违规行为记录，必要时使

用摄像机记录犯规情况，并报告裁判长。

三、竞赛规则部分条款释义

（一）出发的定义

运动员的脚通过出发线垂直面视为出发。

（二）上、下车线

在自行车/轮滑赛段摘掉头盔，即使运动员已经停下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比赛中头盔搭扣未扣或未扣紧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尾随
第一次：10 秒时间处罚

第二次：取消比赛资格

阻挡 10 秒时间处罚

跑

犯规行为 处罚方式

跑步赛段爬行 取消比赛资格

跑步赛段戴头盔
警告，纠正

无法纠正：取消比赛资格

在弯道处借助杆、树等固定物体转弯 时间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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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车线之后上车：运动员的脚必须在通过上车线之后与地面至少接触一次，

如无此动作则视为犯规。

2. 下车线之前下车：运动员的脚必须在通过下车线之前与地面至少接触一次，

如无此动作则视为犯规。

（三）处罚区内的时间处罚

1. 处罚区的位置：转换区内或者转换区前 50 至 100 米。

2. 处罚程序：

（1）运动员停止比赛，进入处罚区通知裁判员接受处罚；

（2）运动员一旦停止，计时即开始；处罚时间结束后，运动员方可继续开始比

赛；

（3）运动员可以在跑步赛段中的任何阶段（到达终点前）接受处罚；

3. 未接受处罚的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成绩。

4. 如同一名运动员有多项犯规行为，则时间处罚可以叠加，例如：某名运动员

因犯规行为应接受两个 10 秒的时间处罚，则可叠加为 20 秒的时间处罚。

9 附则

（一）运动员犯规行为包括并不仅限于此细则所列项目，如裁判员认为运动员实

施了非公平获利或危险的行为，即使运动员的行为不在此细则所列举项目之内，裁判

员也可以给予处罚。

（二）本细则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三）本细则解释权归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铁人三项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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